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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

 

香港会计师公会非常荣幸能与广东省地方税务局（“省地税”）于 2013 年 11 月 11 日

在广州举行交流会议，并就不同税务范畴的议题进行了诚挚的讨论和交流。 

 

以下是由我会准备的会议摘记。请注意该摘记谨代表省地税参与人员的意见及只可视

作一般性的参考文件，并不会对任何与会人员构成约束力。在应用会议摘记内容到你

的特定情况前，请寻求专业意见。 

 

 

会议摘记 

 

讨论事项 

 

A. 个人所得税 

 
A1  

A2 

A3 

派遣到海外关联企业工作的中国员工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问题 

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16 号 

借款给员工的问题 

 
B. 房产税和土地增值税 

 
B1 

 

 

 

 

土地增值税清算 

(a) 申请不享受普通住宅免税优惠 

(b) 分类清算问题 

(c) 退税问题 

 

C. 其他 

 

C1 

 

 

无形资产摊销抵扣的问题 

 (a) 无形资产的摊销抵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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